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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概述
	1. 本課程是全年的必修課程，分上、下兩學期進行。上學期已講授民法第一編總則中「第一章 法例」、「第二章 人」及「第三章 物」，並概論「法律行為」。本學期則接續講授民法第一編總則「第四章 法律行為」、「第五章 期日及期間」、「第六章 消滅時效」及「第七章 權利之行使」。也就是說，上學期主要介紹法律關係中的「主體」及「客體」，下學期則聚焦於主體對於客體所做的各種「法律行為」。
2. 民法總則是同學們進入法律系或修習法律系課程以後第一次接觸的法律科目，卻是整個民法體系裡面最抽象的部分。為了講解民法總則裡的抽象法律概念，無法避免會使用一些債權總論、債權各論、物權法的例子。同學們要學習翻閱法條、對照課本和講義，逐步建構分析法律爭議的能力。為了避免同學對於抽象概念之學習感到疑惑且挫折，授課教師會以案例方式，講解各種概念與理論，建立同學用「請求權基礎」對法律爭點進行思考之能力，以銜接未來法律課程之學習。
3. [bookmark: _GoBack]不少大學是將「民法總則」安排在一學期上完，雖然學習壓力會比較大，但是最後可以讓同學建立完整的民法總則知識體系。我們學校雖將民法總則分成上下，但授課教師希望同學們學期完一整年的課程後，是可以將整部民法總則融會貫通，故期中考可能出現上學期已教過的爭點，期末考會以整部民法總則作為考試範圍，準備之負擔較重，請同學考慮自身複習、預習的負擔再選修。

	給修課同學的話
	1. 大學和高中最大的不同，是我們不再被動「聽課吸收知識」，而是預習以後，「去課堂上確認自己對於課本裡解有無錯誤」。強烈建議同學們「預習」以後再來聽課（預習很痛苦，但對於實力進步很有幫助），這可以讓我們的學習經驗大升級。若來不及，至少要能在課後輔以講義的說明，使用課本來複習。若只是以補習班的書籍或教師發放的講義來學習，對於閱讀、寫作、法學分析和思考能力的訓練都會有所極限。
2. 第一次學習民法總則，可以選擇一本課本將其熟讀，才能在腦中建立一個清楚的法律體系，然後舉一反三，利用建立的體系，對各種法律議題進行分析和思考。
3. 學習法律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沒有所謂「法律天才」，也沒有「僥倖讀到」、「不小心不知道」，只有實力的累積，讀一分書，累積一分實力；多思考一秒鐘、多討論一分鐘，都會是自己的養分。大一的我們要開始學習分配和善用時間，可以一步一腳印的讓大四的自己回首看時不會太慌張。

	教學目標
	透過在本課程的學習，希望選修的同學能掌握以下的能力：
1. 能掌握民法之體系及民法總則中重要概念。
2. 建立法學思考能力。
3. 學習發掘實際案例中法律之爭點，並以所學思辯並討論可能之解決方法。

	教學方式
	本課程是以授課教師講授為主，但同學們需以教科書進行預習、複習。

	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
	本課程使學生對我國民法總則有基本理解，能運用所學知識分析解決問題，並就法律重要議題進行思辨，因應社會變遷，思考我國民法總則未來制度設計之可能。

	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1、 教師專長
	民法（財產法）、日本法、比較法

	
	2、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本科目教師有與民法總則相關之論著：
張韻琪，最高裁判例の判例評釈―個別信用購入あっせんにおいて、販売業者が購入者に名義上の購入者になるよう懇願した際に告知した内容が、割賦販売法35条の3の13第1項6号にいう「購入者の判断に影響を及ぼすこととなる重要なもの」にあたりうるか，東京大學法學協會雜誌，135卷11號，頁226‐244，2018年11月

	成績計算方式
	1. 期中考＝40％
筆試範圍為考試前一週為止之全部授課內容。第一部分為單選題或是非題，不得參閱資料；第二部分為申論題，同學可參閱自行攜帶之無判解、無筆記之法條。
2. 期末考＝60％
以本課程全部授課內容為範圍進行筆試。考試方式同期中考。
3. 本學期預計不定時抽點或視同學學習狀況指定加分作業，酌加學期總成績。

	參考書目（照出版年月排序）
	· 課本
1. 王澤鑑 著，民法總則，增訂新版，自刊（2021年8月）
2. 陳聰富 著，民法總則，增訂3版，元照（2019年9月）
· 其他教科書
1. 鄭玉波 著，黃宗樂、楊宏暉修訂，修訂12版，三民（2021年8月）
2. 葉啟洲 著，民法總則，初版，元照（2021年9月）
3. 鄭冠宇 著，民法總則，7版，新學林（2021年7月）
4. 王澤鑑 著，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一）～（七），自刊（2009年）
· 其他參考書
1. 林誠二 著，民法總則新解：體系化解說（上），3版（2012年）、民法總則新解：體系化解說（下），1版（2012年）
2. 邱聰智 著，民法總則（上），1版，三民（2005年）、民法總則（下）1版，三民（2011年）

	備註
	上課使用自編講義，但同學應以民法總則教科書進行預習和複習，才能有體系地吸收知識、穩固基礎。




以下為上下學期預計教授範圍對照課本的頁數，供同學們複習時參考。

	陳聰富〔2022年9月，民法總則〕
	王澤鑑〔2021年8月，民法總則〕

	p.1-p.208（上學期）
p.208-p.236（下學期）
p.236-p.279（上學期）
p.280-p.291（下學期）
p.291-p.328（上學期）
p.328-（下學期）

	p.1-p.335（上學期）
p.335-p.339（下學期）
p.339-p.355（上學期）
p.355-p.367（下學期）
p.367-p.391（上學期）
p.391-p.395（下學期）
p.395-p.410（上學期）



以下為111年第2學期（民法總則一）預計教授之進度，供修課同學參考。
	預定進度
	週次
	預定進行之主題與內容概述
	預計授課日期

	
	1. 
	（1）主題：意思表示（二）承接上學期尚未教完的部分
（2）內容及關連條文：民法第94條~第98條 
1. 意思表示之構成要素
2. 意思表示之生效時期
3. 意思表示之解釋
	2/17

	
	2. 
	（1）主題：法律行為之效力種類
（2）內容及關連條文：民法第111條~第118條
1. 無效之法律行為
2. 得撤銷之法律行為
3. 效力未定之法律行為
	2/24


	
	3. 
	（1）主題：法律行為有效性（一）─健全意思表示 (1)
（2）內容及關連條文：民法第86條~第87條
1. 意思自主及信賴保護的平衡與取捨
2. 單獨虛偽意思表示（心中保留）
A. 意義及效力
B. 對第三人之效力
3. 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A. 意義及效力
B. 隱藏行為
C. 有關信託行為
D. 有關借名登記契約
	3/3


	
	4. 
	（1）主題：法律行為有效性（二）─健全意思表示 (2)
（2）內容及關連條文： 民法第88條~第91條
1. 意思表示錯誤之立法政策
2. 意思表示之解釋
3. 錯誤之類型
4. 意思表示錯誤之撤銷
A. 撤銷之要件
B. 撤銷之法律效果
	3/10


	
	5. 
	（1）主題：法律行為有效性（三）─健全意思表示 (3)
（2）內容及關連條文：民法第92條~第93條
1. 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
2. 脅迫所為之意思表示
	3/17


	
	6. 
	（1）主題：條件
（2）內容及關連條文：民法第99條~第101條
1. 法律行為之附款
2. 條件
A. 條件之種類
B. 不許附條件之法律行為
C. 附條件之效力
D. 期待權之保護
	3/24

	
	7. 
	（1）主題：期限
（2）內容及關連條文：民法第102條
1. 期限之意義
2. 期限之種類
3. 不許附期限之行為
4. 附條件之規定的準用與類推適用
	3/31

	
	8. 
	校際活動停課一週(春假)
	

	
	9. 
	（1）主題：期中考
（2）內容：以民總（一）至上週為止的教學內容為考試範圍（注意！）
	4/14


	
	10. 
	（1）主題：代理（一）
（2）內容及關連條文：民法第103條~第110條
1. 代理之意義與功能
2. 類似代理的制度
3. 代理的要件
A. 代理行為
B. 以本人名義
C. 代理權之發生
	4/21




	
	11. 
	（1）主題：代理（二）
（2）內容及關連條文：民法第103條~第110條
1. 代理的法律效果
A. 行為效力之歸屬
B. 行為瑕疵之歸屬
2. 代理權消滅：消滅之原因
	4/28


	
	12. 
	（1）主題：代理（三）
（2）內容及關連條文：民法第103條~第110條
1. 無權代理
A. 要件與法律效果
B. 無權代理與無權處分之差別
2. 表見代理
A. 構成表見代理的情形
B. 表見代理之法律效果
	5/5


	
	13. 
	（1）主題：消滅時效（一）
（2）內容及關連條文：民法第125條~第147條
1. 消滅時效制度之意義
2. 消滅時效及除斥期間之區別
3. 消滅時效之客體
A. 債權請求權
B. 物權請求權
C. 其他請求權
D. 有關人格侵害之損害賠償
	5/12


	
	14. 
	（1）主題：消滅時效（二）
（2）內容及關連條文：民法第125條~第147條
1. 消滅時效之期間
A. 一般消滅時效（長期時效）
B. 特殊消滅時效（短期時效）
2. 消滅時效之起算
A. 事實上障礙及法律上障礙
B. 各種不同請求權之起算時點（債務不履行、侵權行為）
	5/19


	
	15. 
	（1）主題：消滅時效（三）
（2）內容及關連條文：民法第125條~第147條
1. 時效中斷
A. 請求
B. 承認
C. 起訴
D. 同起訴
2. 時效不完成
3. 時效完成之效力
A. 拒絕履行抗辯
B. 自然債務
4. 時效利益拋棄可否
	5/26


	
	16. 
	（1）主題：權利之行使
（2）內容及關連條文：民法第148條~第152條
1. 權利行使之自由與限制
A. 禁止違反公益
B. 禁止權利濫用
C. 遵守誠信原則
2. 權利之自力救濟
A. 正當防衛
B. 緊急避難
C. 自助行為
（1）主題：期日及期間
（2）內容及關連條文：民法第119條~第124條
1. 期日
A. 期日的意義
B. 期日之決定
2. 期間
A. 期日之計算方法
B. 起算與終點
C. 年齡計算法
	6/2

	
	17. 
	（1）主題：期末考
（2）內容：就民法總則之全部範圍（注意！）進行期末考筆試
	6/9期末考週

	
	18. 
	（1）主題：期末考檢討
（2）內容：檢討期末考題、暑假計畫的制定
	6/16檢討考卷




2

